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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及運作 

為建立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風險管理標準，確保風險管理的完整性、有效性與合理性，特

訂定風險管理政策，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，各類風險管理制度應依據本政策、各類風險的屬性及其

對公司營運穩定性與資本安全性的影響程度，分別訂定適當的風險管理制度，並於 111 年 8 月 5 日提報第十八屆第

二次董事會辦理。 

一、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

本公司風險管理整體組織架構包括：董事會、薪資報酬委員會、審計委員會、公司治理主管及專案辦公室、稽

核部門、法務(法遵)部門及資訊部門。 

(一)董事會 

為本公司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，主要職責包括核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重要風險管理制度、並督導風險

管理制度的執行。 

(二)審計委員會 

依據本公司「審計委員會組織規定」設立審計委員會，協助董事會執行風險管理職責，包括簽證會計師之選

（解）任及獨立性與績效、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、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。 

(三)薪資報酬委員會 

依據本公司「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定」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，要求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忠實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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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職權，協助董事會執行監督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、制度、標準與結構、定期評估檢討並提出

修正建議、以監督財務管理及人力風險。 

(四)公司治理主管及專案辦公室 

依據本公司「執行公司治理專案計畫」，於管理部設立公司治理、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及永續發展專案辦公室，

由董事長召集，總經理擔任公司治理主管及成立任務編組，將經理及組長等管理階層納入專案小組，審視公

司治理各項政策推動所涉及的風險，確保公司風險管理制度完整、有效控制相關風險。 

(五)稽核部門 

隸屬於董事會，依據公司所訂「內部稽核作業實施要點」、「防範內線交易管控規定」及「檢舉不誠信及處理

程序」等規定，主要職責為加強內部審核，嚴密控制預算，使財物作經濟有效之運用、嚴格管控內部重大資

訊處理及揭露機制、及落實誠信經營防範不法行為，有效監控採購驗收付款管理風險。 

(六)法務(法遵)部門 

主要職責為執行法令遵循風險控管，協助評估各項業務、法律文件、契約可能涉及之法律風險、確認各項作

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，及督導各單位法令遵循、主管落實執行相關內部規範之導入、建置

與實施，並協助評估各項業務可能涉及之法令遵循風險。 

(七)資訊部門 

主要職責為執行資訊安全風險控管，協助避免因資訊資產遭外部蓄意入侵或內部不當使用、洩漏、竄改、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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壞等情事，危害相關資訊系統影響正常營運之資訊安全風險。 

(八)架構 

二、公司營運風險： 

風險類別 管控內容 

工安風險 

定期及不定期空調、機電及消防巡檢，要求

專櫃臨時裝修通知，掌握工程符合法規，確

保工安風險，以維人安物安。 

法規遵循風險 每月彙整金管會及證交所法規修正情形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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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函釋，即時掌握法規最新動態，有效管

控法遵風險。 

商場專櫃商品風險 
巡檢商場及陳列之品質安全，確保商場營運

安全，提供安心購物環境。 

財務管理風險 
依法令規範執行各項財務會計作業稽核，以

管控財務安全風險。 

人力資源風險 
勞資互助、福利金及津貼發放符合公平依法

行政原則。 

採購管理風險 

依據公司內部稽核作業實施要點等，針對採

購、監驗及履約等程序，綿密稽核督管，以

強化內部審核及預算控制，防止不誠信及違

法風險。 

資訊安全風險 

設置資訊室專業單位，管控公司內部及外部

網路資安，偵測網路漏洞，以防範資料外洩

風險。 

 

三、運作情形 

(一)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應依本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法規，建立業務組合、業務規模及資本規模的風險管理機制，

以有效管理其所承擔的各類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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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每年定期審查管控作業，採滾動式管理調整，針對重點營運項目，加強執行風險分析與驗證，透過分析及驗

證，將可能產生的損失降至最低。每項執行情形定期會知審計委員會後呈報董事會。 

(三)公司於 111 年 03 月 17 第十七屆第十五次董事會通過設立公司治理專案辦公室，持續推動企業誠信經營責任、

保障股東權益、建立有效管理運作及監督機制，使公司得以永續發展。 

(四) 本公司積極推動落實風險管理機制，定期召開風險管理小組會議，並於每季向董事會報告運作情形： 

(五)111 年： 

1、 111 年 3 月 17 日董事會報告：為維護公司水電、瓦斯管路、消防與環衛安全檢查，111 年 1 月 28 日由管理

小組執行農曆春節前安全檢查，相關缺失持續列管改進，及實施法規盤點，刪除監察人條文，計修正「公司章

程」等 5 法規、70 條文。 

2、 111 年 8 月 15 日董事會報告：管理小組為提升員工消防觀念確保公安，111 年 5 月 18 日辦理公司自衛消防

編組應變能力驗證，由消防局蒞部指導，公司依日常營運現況，納編電機室及各專櫃人員，區分通報、滅火、

避難引導、安全防護及救護班等編組，實施火災演練應變作為，全案經消防局驗證合格。 

(六)112 年：配合風險管理小組召開相關會議，執行管控作為及提報董事會督導 

 

提報督導 風險管理小組運作情形 備考 

112 年 3 月 15

日 董 事 會 報

1.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時程規劃 

(1)全案已於 111年 8月 5日向第 18屆第 2次董事會提報，本公司為實收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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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：照案通過 額 50 億元以下之上市公司，溫室氣體盤查時程屬第三階段，應於 115 年完

成盤查，117年完成查證。 

(2)今（112）年辦理 113 年度盤查人員培訓及專業諮詢相關預算編列、112 年

12月前完成內部查證人員（稽核）培訓。 

2.為維護本公司用電、用水、瓦斯管路、消防與環衛安全檢查，112 年 1月 19

日由董事長召集相關同仁與設備維護廠商及每月定期與布定期檢查，要求相

關缺失儘速改善。 

3.鑑於 2 月 6 日台中大里燒肉餐廳火警事件，本公司於 2 月 13 日函文敦請古

拉爵、漢堡王、壽司郎、星期五餐廳配合辦理以下事項： 

(1)排油煙機及其風管設備；油煙罩、烤箱、烤爐、簡易滅火器連桿、噴嘴等應

經常性清理，以維安全。 

(2)排油煙機應於關閉火源後，持續運作 10～15分鐘，人員應於排油煙機關機

15 分鐘後，確認排煙管及抽風機馬達完成降溫後離開，俾免設備高溫悶燃

引發火災。 

4.囿於近期瓦斯工安事件頻傳，依董事長指示協調大台北瓦斯公司於 112 年 3

月 3日針對本公司所有瓦斯用戶專櫃（塔里木、壽司郎、古拉爵、星期五、

漢堡王、鉅星匯），以儀器實施瓦斯管線安全檢測，經檢漏結果瓦斯管線無

漏氣狀況、安全無虞。 

112 年 8 月 10

日 

董事會報告：

照案通過 

1.鑒於 4月調查局肇生失火事件，要求員工及專櫃(函莒光分店)實施管線檢查，

汰除老舊及不符安全規範電源線，後續將不定期稽查及公告不合格專櫃。 

2.針對近日肇生新竹瓦斯公安事件，本公司督請員工及專櫃(函莒光分店)配合

瓦斯管路及設備檢測，應使用附有商品檢驗合格標誌之軟管，定期檢查外觀、

接頭、瓦斯管材質、環境及測漏等情形，以維公安。 

3.因應杜蘇芮颱風來襲，本公司除 112 年 7 月 25 日召開防颱會議外，並執行

全館（含頂樓排水口）檢查清理、空調冷卻水塔、外牆投射燈及廣告布簾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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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，並要求值班主任及機電值勤人員加強巡檢頻率，落實工安風險預防。 

4.為確保公司各項機電設備運作正常，112年 7月 26日由董事長率相關人員實

施每季定期巡檢，置重點於高壓電及空調設備檢查。 

112 年 11 月 9

日 

董事會報告：

照案通過 

1. 為落實公司年度公安檢查，訂定整年度公安檢查期程管制表，將全年度各項

公安事項列表管制執行進度，並定期每月由總經理召集相關人員實施研討管

制進度，以確保人安物安。 

2. 112 年 9 月 28 日辦理本公司 112 年度下半年消防講習，邀請消防局教官到

場實施講解，將各專櫃、餐廳及電機室人員納入自衛消防編組，實施公共安

全防護動態演練及滅火器滅火實作，以強化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，確保人

安物安。 

3. 針對近日某高爾夫球製造廠房大火肇生公安事件，本公司專案委請公安申報

廠商於 112年 9月 28日及 10月 4日至本公司商場，針對消防防火門及隔煙

閘門等設施實施健檢及補強，確保各項消防設施符合法規，以維公安。 

4. 因應海葵及小犬颱風來襲，本公司分別 112 年 9 月 1 日及同年 10 月 3 日召

開防颱會議外，並執行全館（含頂樓排水口）檢查清理、空調冷卻水塔、外

牆投射燈及廣告布簾巡檢，並要求值班主任及機電值勤人員加強巡檢頻率，

落實工安風險預防。 

5. 依董事會 112 年 5 月 12 日對「資訊安全強化」指導，本公司汰換老舊公務

用電腦 6 部，汰換老舊「防火牆」、安裝防毒軟體及佈建具內、外實體隔離

WiFi無線基地台，確實隔絕外部非法駭侵入侵管道，以構建複式防駭機制。 

 

 

 


